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婚字第10號

原      告  甲○○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乙○○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含未成年子女相關)事件，本院於民國

114年3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劉○○（女，民國000年00月0日生，身分證

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酌定由原告

單獨任之。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理　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

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

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之聲請，

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

訟法第255條第1項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請求依民法第1052

條第1項第5款判決離婚，並依民法第1055條第1項請求酌定

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行使，原告嗣於民國114年3月20日言詞辯

論期日當庭追加請求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擇一判決離婚

（見第108頁），經核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均為構成離婚之

原因事實，爭點有其共同性，且訴訟及證據資料有同一性，

基礎事實應屬同一，依前揭規定，原告之追加請求應予准

許。

三、次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

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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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

條規定之限制；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

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

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42條第1項前段設有明文。本件

原告起訴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及第1052條第2項請求

擇一判決離婚，並依民法第1055條第1項請求酌定未成年子

女親權之行使，是原告所提前開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

件，皆係因兩造婚姻及親子關係所生之家事紛爭，請求之基

礎事實均相牽連，揆諸前揭規定，自應由本院合併審理、判

決。

四、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兩造於101年10月12日結婚，並育有未

成年子女劉○○。因兩造個性不合，且被告長期喝酒，沒有

負責未成年子女之生活上費用。被告雖口頭上說要離婚，但

又不願意出面處理。於109年被告丟下原告及未成年子女，

離家跑去臺中與被告前女友在一起。又未成年子女與被告間

亦無感情。為此，依據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第2項請

求請求擇一判決離婚，另依民法第1055條第1項請求將未成

年子女劉○○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酌定由原告單獨任之等

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五、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以供本院審酌。

六、經查，原告主張上情，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未成年子女與

被告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等文件為證，且據原告到院陳

述明確，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正。

七、按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者，他方得向法

院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而該條款

所謂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者，係指

夫或妻無正當理由，不盡同居或支付家庭生活費用之義務而

言（最高法院39年台上字第41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被告自109年離家後，迄今未返家與履行與原告同居之義

務，是在被告客觀上有拒絕履行同居義務之事實，主觀上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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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使夫妻共同生活廢止之意圖，揆諸上開規定，堪認被告有

惡意遺棄之事實，且仍在繼續狀態中。從而，原告依民法第

1052條第1項第5款規定訴請判決離婚，於法尚無不合，應予

准許，爰諭知如主文第1項所示。至原告另主張第1052條第2

項之離婚事由即無庸再予審酌，併予說明。

八、再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

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

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

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前項協議不利於子女

者，法院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

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

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

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

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前三項情形，法院

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酌定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

內容及方法。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

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但

其會面交往有妨害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變

更之。」、「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

酌一切情狀，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尤應注意左列事

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

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

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

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

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

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

化及價值觀。」民法第1055條、第1055條之1設有明文。又

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

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或建議，家事

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有規定。

九、次查，經本院依職權囑託社團法人屏東縣社會工作者協會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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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原告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此有該協會114年1月24日屏

社工協調字第114021號函暨訪視報告在卷可稽（見第98至10

5頁），其中訪視報告之綜合評估及建議略以：　

　㈠親權能力評估：自未成年子女出生，皆由原告任主要照顧者

至今，其現全權負擔未成年子女相關開銷，亦清楚未成年子

女生活型態、興趣、就學及交友狀況，亦有支持系統可協助

幫忙，故評估其親權能力良好。

　㈡親職時間評估：現原告每日親自照料及處理未成年子女日常

生活所需，空閒時間會與未成年子女從事休閒運動，故評估

親職時間佳。

　㈢照護環境評估：現原告住所為租賃處，住家環境整潔，亦能

提供獨立空間及休閒娛樂之處予未成年子女使用。住所位於

市區，鄰近學區及商店，生活機能便利，故評估其照顧環境

尚佳。

　㈣親權意願評估：原告表述其考量被告皆未盡到父親之責，且

亦無配合處理未成年子女事宜，以致其認為被告無法信任。

且過往被告每日酗酒後皆會有脫序行為，亦怕被告酒醉後會

對未成年子女做不好之事，加上被告支持系統不足，故其希

冀能單獨行使未成年子女主要親權。評估其親權意願良善。

　㈤教育規劃評估：原告表述其知悉未成年子女喜愛運動，故規

劃未成年子女就讀林邊國中體育班，高中和大學則尊重未成

年子女興趣發展。故評估其教育規劃並無不妥。

　㈥探視意願及想法評估：原告表述若其為主要親權人，其顧慮

被告有酗酒習慣及多年未與未成年子女聯繫，故每月僅願有

一次會面，週六17時至18時於公共場所見面。而日後可視未

成年子女意願及相處情況，增加時間、頻率及過夜。若日後

被告為主要親權人，其則不知如何回答，因過往至今皆由其

照顧未成年子女，故評估探視意願有其想法。

　㈦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合評估：未成年子女表述其自幼由原告

照料及扶養，其與原告關係緊密，希冀日後持續由原告照

顧。而其與被告關係疏離，對被告較無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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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㈧綜上所述，於未成年子女就讀小班時，被告便無故失聯，後

皆由原告與原告家人共同扶養及照顧至今。針對此案，原告

考量被告支持系統薄弱，且皆未盡到照顧及扶養之責，過往

亦有酗酒之習慣，會有脫序及酒駕之行為，其亦怕會對未成

年子女做不好之事，且現亦無法配合處理未成年子女事宜，

故其希冀能單獨行使未成年子女主要親權。就了解，現原告

有穩定的工作及經濟能力，其每日打理未成年子女生活，對

於未成年子女生活習性、特質、就學狀況皆有相當程度的了

解，亦能陪同休閒育樂。於居住環境、教育規劃皆無不妥之

處。就本會社工觀察，未成年子女與原告方有良好之互動，

且考量未成年子女意願，故評估原告適任主要親權人。以上

所述僅供法官參酌。請法官參酌報告後，依未成年子女最佳

利益裁定之等語。

十、本院參酌全卷事證及訪視報告所載各項情節，暨兩造之經濟

能力、親權行使能力、動機及意願、子女之年齡意願、依附

關係、照顧現狀等一切情狀，及考量原告有酗酒、長期未給

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自109年起離家迄今未返家等情，且

按法院處理涉及未成年子女之家事調解、訴訟或非訟事件

時，得連結相關資源，通知未成年子女之父母、監護人或其

他協助照顧子女之關係人，接受免付費之親職教育、輔導或

諮商；參加者表明願自行支付費用時，亦得提供付費資源之

參考資料，供其選用參與。父母、監護人或關係人參與前項

親職教育、輔導或諮商之情形，得作為法院處理相關家事事

件之參考，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15條第1、2項復定有明文。

是原告已分別完成本院家事庭親子事件調解前說明會初階場

及進階場之親職教育課程，反觀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

並未完成任何課程（見第62至64頁、第70至72頁），則被告

是否為適任之親權行使者，尚非無疑。故認對於兩造所生之

未成年子女劉○○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由原告單獨任

之，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從而，原告此部分之聲

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酌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另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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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固得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

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此觀民法第1055條第5項前段

之規定自明。然因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原告不具備友善父母之

態度，且被告未到庭與原告溝通協調探視之時間及方法，若

由本院依職權強予酌定，恐非最有利於兩造當事人及未成年

子女，故此部分留待兩造自行協議，日後如協議不成，再聲

請法院酌定，附此說明。

十一、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第104條第3

項，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張以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書記官　蕭秀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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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婚字第10號
原      告  甲○○  


被      告  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含未成年子女相關)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劉○○（女，民國000年0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酌定由原告單獨任之。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理　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請求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判決離婚，並依民法第1055條第1項請求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行使，原告嗣於民國114年3月20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追加請求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擇一判決離婚（見第108頁），經核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均為構成離婚之原因事實，爭點有其共同性，且訴訟及證據資料有同一性，基礎事實應屬同一，依前揭規定，原告之追加請求應予准許。
三、次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42條第1項前段設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及第1052條第2項請求擇一判決離婚，並依民法第1055條第1項請求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行使，是原告所提前開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皆係因兩造婚姻及親子關係所生之家事紛爭，請求之基礎事實均相牽連，揆諸前揭規定，自應由本院合併審理、判決。
四、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兩造於101年10月12日結婚，並育有未成年子女劉○○。因兩造個性不合，且被告長期喝酒，沒有負責未成年子女之生活上費用。被告雖口頭上說要離婚，但又不願意出面處理。於109年被告丟下原告及未成年子女，離家跑去臺中與被告前女友在一起。又未成年子女與被告間亦無感情。為此，依據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第2項請求請求擇一判決離婚，另依民法第1055條第1項請求將未成年子女劉○○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酌定由原告單獨任之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五、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以供本院審酌。
六、經查，原告主張上情，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未成年子女與被告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等文件為證，且據原告到院陳述明確，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正。
七、按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者，他方得向法院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而該條款所謂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者，係指夫或妻無正當理由，不盡同居或支付家庭生活費用之義務而言（最高法院39年台上字第41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自109年離家後，迄今未返家與履行與原告同居之義務，是在被告客觀上有拒絕履行同居義務之事實，主觀上復有使夫妻共同生活廢止之意圖，揆諸上開規定，堪認被告有惡意遺棄之事實，且仍在繼續狀態中。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規定訴請判決離婚，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爰諭知如主文第1項所示。至原告另主張第1052條第2項之離婚事由即無庸再予審酌，併予說明。
八、再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前項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前三項情形，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酌定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法。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但其會面交往有妨害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變更之。」、「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尤應注意左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民法第1055條、第1055條之1設有明文。又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或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有規定。
九、次查，經本院依職權囑託社團法人屏東縣社會工作者協會對於原告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此有該協會114年1月24日屏社工協調字第114021號函暨訪視報告在卷可稽（見第98至105頁），其中訪視報告之綜合評估及建議略以：　
　㈠親權能力評估：自未成年子女出生，皆由原告任主要照顧者至今，其現全權負擔未成年子女相關開銷，亦清楚未成年子女生活型態、興趣、就學及交友狀況，亦有支持系統可協助幫忙，故評估其親權能力良好。
　㈡親職時間評估：現原告每日親自照料及處理未成年子女日常生活所需，空閒時間會與未成年子女從事休閒運動，故評估親職時間佳。
　㈢照護環境評估：現原告住所為租賃處，住家環境整潔，亦能提供獨立空間及休閒娛樂之處予未成年子女使用。住所位於市區，鄰近學區及商店，生活機能便利，故評估其照顧環境尚佳。
　㈣親權意願評估：原告表述其考量被告皆未盡到父親之責，且亦無配合處理未成年子女事宜，以致其認為被告無法信任。且過往被告每日酗酒後皆會有脫序行為，亦怕被告酒醉後會對未成年子女做不好之事，加上被告支持系統不足，故其希冀能單獨行使未成年子女主要親權。評估其親權意願良善。
　㈤教育規劃評估：原告表述其知悉未成年子女喜愛運動，故規劃未成年子女就讀林邊國中體育班，高中和大學則尊重未成年子女興趣發展。故評估其教育規劃並無不妥。
　㈥探視意願及想法評估：原告表述若其為主要親權人，其顧慮被告有酗酒習慣及多年未與未成年子女聯繫，故每月僅願有一次會面，週六17時至18時於公共場所見面。而日後可視未成年子女意願及相處情況，增加時間、頻率及過夜。若日後被告為主要親權人，其則不知如何回答，因過往至今皆由其照顧未成年子女，故評估探視意願有其想法。
　㈦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合評估：未成年子女表述其自幼由原告照料及扶養，其與原告關係緊密，希冀日後持續由原告照顧。而其與被告關係疏離，對被告較無印象。
　㈧綜上所述，於未成年子女就讀小班時，被告便無故失聯，後皆由原告與原告家人共同扶養及照顧至今。針對此案，原告考量被告支持系統薄弱，且皆未盡到照顧及扶養之責，過往亦有酗酒之習慣，會有脫序及酒駕之行為，其亦怕會對未成年子女做不好之事，且現亦無法配合處理未成年子女事宜，故其希冀能單獨行使未成年子女主要親權。就了解，現原告有穩定的工作及經濟能力，其每日打理未成年子女生活，對於未成年子女生活習性、特質、就學狀況皆有相當程度的了解，亦能陪同休閒育樂。於居住環境、教育規劃皆無不妥之處。就本會社工觀察，未成年子女與原告方有良好之互動，且考量未成年子女意願，故評估原告適任主要親權人。以上所述僅供法官參酌。請法官參酌報告後，依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裁定之等語。
十、本院參酌全卷事證及訪視報告所載各項情節，暨兩造之經濟能力、親權行使能力、動機及意願、子女之年齡意願、依附關係、照顧現狀等一切情狀，及考量原告有酗酒、長期未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自109年起離家迄今未返家等情，且按法院處理涉及未成年子女之家事調解、訴訟或非訟事件時，得連結相關資源，通知未成年子女之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協助照顧子女之關係人，接受免付費之親職教育、輔導或諮商；參加者表明願自行支付費用時，亦得提供付費資源之參考資料，供其選用參與。父母、監護人或關係人參與前項親職教育、輔導或諮商之情形，得作為法院處理相關家事事件之參考，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15條第1、2項復定有明文。是原告已分別完成本院家事庭親子事件調解前說明會初階場及進階場之親職教育課程，反觀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並未完成任何課程（見第62至64頁、第70至72頁），則被告是否為適任之親權行使者，尚非無疑。故認對於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劉○○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由原告單獨任之，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從而，原告此部分之聲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酌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另按法院固得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此觀民法第1055條第5項前段之規定自明。然因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原告不具備友善父母之態度，且被告未到庭與原告溝通協調探視之時間及方法，若由本院依職權強予酌定，恐非最有利於兩造當事人及未成年子女，故此部分留待兩造自行協議，日後如協議不成，再聲請法院酌定，附此說明。
十一、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第104條第3項，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張以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書記官　蕭秀蓉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婚字第10號

原      告  甲○○  



被      告  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含未成年子女相關)事件，本院於民國

114年3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劉○○（女，民國000年00月0日生，身分證統

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酌定由原告單

獨任之。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理　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

    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

    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之聲請，

    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

    訟法第255條第1項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請求依民法第1052

    條第1項第5款判決離婚，並依民法第1055條第1項請求酌定

    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行使，原告嗣於民國114年3月20日言詞辯

    論期日當庭追加請求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擇一判決離婚（

    見第108頁），經核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均為構成離婚之原

    因事實，爭點有其共同性，且訴訟及證據資料有同一性，基

    礎事實應屬同一，依前揭規定，原告之追加請求應予准許。

三、次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

    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

    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

    條規定之限制；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

    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

    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42條第1項前段設有明文。本件

    原告起訴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及第1052條第2項請求

    擇一判決離婚，並依民法第1055條第1項請求酌定未成年子

    女親權之行使，是原告所提前開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

    件，皆係因兩造婚姻及親子關係所生之家事紛爭，請求之基

    礎事實均相牽連，揆諸前揭規定，自應由本院合併審理、判

    決。

四、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兩造於101年10月12日結婚，並育有未

    成年子女劉○○。因兩造個性不合，且被告長期喝酒，沒有負

    責未成年子女之生活上費用。被告雖口頭上說要離婚，但又

    不願意出面處理。於109年被告丟下原告及未成年子女，離

    家跑去臺中與被告前女友在一起。又未成年子女與被告間亦

    無感情。為此，依據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第2項請求

    請求擇一判決離婚，另依民法第1055條第1項請求將未成年

    子女劉○○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酌定由原告單獨任之等語，

    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五、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以供本院審酌。

六、經查，原告主張上情，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未成年子女與

    被告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等文件為證，且據原告到院陳

    述明確，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正。

七、按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者，他方得向法

    院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而該條款

    所謂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者，係指

    夫或妻無正當理由，不盡同居或支付家庭生活費用之義務而

    言（最高法院39年台上字第41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被告自109年離家後，迄今未返家與履行與原告同居之義務

    ，是在被告客觀上有拒絕履行同居義務之事實，主觀上復有

    使夫妻共同生活廢止之意圖，揆諸上開規定，堪認被告有惡

    意遺棄之事實，且仍在繼續狀態中。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

    52條第1項第5款規定訴請判決離婚，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

    許，爰諭知如主文第1項所示。至原告另主張第1052條第2項

    之離婚事由即無庸再予審酌，併予說明。

八、再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

    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

    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前項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

    院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

    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

    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

    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

    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前三項情形，法院得依請

    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酌定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

    方法。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

    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但其會面

    交往有妨害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變更之。

    」、「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

    情狀，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尤應注意左列事項：一、

    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

    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

    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

    。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

    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

    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

    觀。」民法第1055條、第1055條之1設有明文。又法院為審

    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

    、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或建議，家事事件法第

    106條第1項亦有規定。

九、次查，經本院依職權囑託社團法人屏東縣社會工作者協會對

    於原告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此有該協會114年1月24日屏

    社工協調字第114021號函暨訪視報告在卷可稽（見第98至10

    5頁），其中訪視報告之綜合評估及建議略以：　

　㈠親權能力評估：自未成年子女出生，皆由原告任主要照顧者

    至今，其現全權負擔未成年子女相關開銷，亦清楚未成年子

    女生活型態、興趣、就學及交友狀況，亦有支持系統可協助

    幫忙，故評估其親權能力良好。

　㈡親職時間評估：現原告每日親自照料及處理未成年子女日常

    生活所需，空閒時間會與未成年子女從事休閒運動，故評估

    親職時間佳。

　㈢照護環境評估：現原告住所為租賃處，住家環境整潔，亦能

    提供獨立空間及休閒娛樂之處予未成年子女使用。住所位於

    市區，鄰近學區及商店，生活機能便利，故評估其照顧環境

    尚佳。

　㈣親權意願評估：原告表述其考量被告皆未盡到父親之責，且

    亦無配合處理未成年子女事宜，以致其認為被告無法信任。

    且過往被告每日酗酒後皆會有脫序行為，亦怕被告酒醉後會

    對未成年子女做不好之事，加上被告支持系統不足，故其希

    冀能單獨行使未成年子女主要親權。評估其親權意願良善。

　㈤教育規劃評估：原告表述其知悉未成年子女喜愛運動，故規

    劃未成年子女就讀林邊國中體育班，高中和大學則尊重未成

    年子女興趣發展。故評估其教育規劃並無不妥。

　㈥探視意願及想法評估：原告表述若其為主要親權人，其顧慮

    被告有酗酒習慣及多年未與未成年子女聯繫，故每月僅願有

    一次會面，週六17時至18時於公共場所見面。而日後可視未

    成年子女意願及相處情況，增加時間、頻率及過夜。若日後

    被告為主要親權人，其則不知如何回答，因過往至今皆由其

    照顧未成年子女，故評估探視意願有其想法。

　㈦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合評估：未成年子女表述其自幼由原告

    照料及扶養，其與原告關係緊密，希冀日後持續由原告照顧

    。而其與被告關係疏離，對被告較無印象。

　㈧綜上所述，於未成年子女就讀小班時，被告便無故失聯，後

    皆由原告與原告家人共同扶養及照顧至今。針對此案，原告

    考量被告支持系統薄弱，且皆未盡到照顧及扶養之責，過往

    亦有酗酒之習慣，會有脫序及酒駕之行為，其亦怕會對未成

    年子女做不好之事，且現亦無法配合處理未成年子女事宜，

    故其希冀能單獨行使未成年子女主要親權。就了解，現原告

    有穩定的工作及經濟能力，其每日打理未成年子女生活，對

    於未成年子女生活習性、特質、就學狀況皆有相當程度的了

    解，亦能陪同休閒育樂。於居住環境、教育規劃皆無不妥之

    處。就本會社工觀察，未成年子女與原告方有良好之互動，

    且考量未成年子女意願，故評估原告適任主要親權人。以上

    所述僅供法官參酌。請法官參酌報告後，依未成年子女最佳

    利益裁定之等語。

十、本院參酌全卷事證及訪視報告所載各項情節，暨兩造之經濟

    能力、親權行使能力、動機及意願、子女之年齡意願、依附

    關係、照顧現狀等一切情狀，及考量原告有酗酒、長期未給

    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自109年起離家迄今未返家等情，且

    按法院處理涉及未成年子女之家事調解、訴訟或非訟事件時

    ，得連結相關資源，通知未成年子女之父母、監護人或其他

    協助照顧子女之關係人，接受免付費之親職教育、輔導或諮

    商；參加者表明願自行支付費用時，亦得提供付費資源之參

    考資料，供其選用參與。父母、監護人或關係人參與前項親

    職教育、輔導或諮商之情形，得作為法院處理相關家事事件

    之參考，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15條第1、2項復定有明文。是

    原告已分別完成本院家事庭親子事件調解前說明會初階場及

    進階場之親職教育課程，反觀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並

    未完成任何課程（見第62至64頁、第70至72頁），則被告是

    否為適任之親權行使者，尚非無疑。故認對於兩造所生之未

    成年子女劉○○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由原告單獨任之，較

    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從而，原告此部分之聲請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爰酌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另按法院固得

    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

    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此觀民法第1055條第5項前段之規定

    自明。然因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原告不具備友善父母之態度，

    且被告未到庭與原告溝通協調探視之時間及方法，若由本院

    依職權強予酌定，恐非最有利於兩造當事人及未成年子女，

    故此部分留待兩造自行協議，日後如協議不成，再聲請法院

    酌定，附此說明。

十一、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第104條第3項

      ，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張以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書記官　蕭秀蓉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婚字第10號

原      告  甲○○  



被      告  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含未成年子女相關)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劉○○（女，民國000年00月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酌定由原告單獨任之。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理　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請求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判決離婚，並依民法第1055條第1項請求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行使，原告嗣於民國114年3月20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追加請求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擇一判決離婚（見第108頁），經核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均為構成離婚之原因事實，爭點有其共同性，且訴訟及證據資料有同一性，基礎事實應屬同一，依前揭規定，原告之追加請求應予准許。

三、次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42條第1項前段設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及第1052條第2項請求擇一判決離婚，並依民法第1055條第1項請求酌定未成年子女親權之行使，是原告所提前開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皆係因兩造婚姻及親子關係所生之家事紛爭，請求之基礎事實均相牽連，揆諸前揭規定，自應由本院合併審理、判決。

四、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兩造於101年10月12日結婚，並育有未成年子女劉○○。因兩造個性不合，且被告長期喝酒，沒有負責未成年子女之生活上費用。被告雖口頭上說要離婚，但又不願意出面處理。於109年被告丟下原告及未成年子女，離家跑去臺中與被告前女友在一起。又未成年子女與被告間亦無感情。為此，依據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第2項請求請求擇一判決離婚，另依民法第1055條第1項請求將未成年子女劉○○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酌定由原告單獨任之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五、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以供本院審酌。

六、經查，原告主張上情，業據其提出戶籍謄本、未成年子女與被告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等文件為證，且據原告到院陳述明確，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正。

七、按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者，他方得向法院請求離婚，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定有明文。而該條款所謂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者，係指夫或妻無正當理由，不盡同居或支付家庭生活費用之義務而言（最高法院39年台上字第41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自109年離家後，迄今未返家與履行與原告同居之義務，是在被告客觀上有拒絕履行同居義務之事實，主觀上復有使夫妻共同生活廢止之意圖，揆諸上開規定，堪認被告有惡意遺棄之事實，且仍在繼續狀態中。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1項第5款規定訴請判決離婚，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爰諭知如主文第1項所示。至原告另主張第1052條第2項之離婚事由即無庸再予審酌，併予說明。

八、再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前項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前三項情形，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酌定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法。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但其會面交往有妨害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變更之。」、「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尤應注意左列事項：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民法第1055條、第1055條之1設有明文。又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或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亦有規定。

九、次查，經本院依職權囑託社團法人屏東縣社會工作者協會對於原告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此有該協會114年1月24日屏社工協調字第114021號函暨訪視報告在卷可稽（見第98至105頁），其中訪視報告之綜合評估及建議略以：　

　㈠親權能力評估：自未成年子女出生，皆由原告任主要照顧者至今，其現全權負擔未成年子女相關開銷，亦清楚未成年子女生活型態、興趣、就學及交友狀況，亦有支持系統可協助幫忙，故評估其親權能力良好。

　㈡親職時間評估：現原告每日親自照料及處理未成年子女日常生活所需，空閒時間會與未成年子女從事休閒運動，故評估親職時間佳。

　㈢照護環境評估：現原告住所為租賃處，住家環境整潔，亦能提供獨立空間及休閒娛樂之處予未成年子女使用。住所位於市區，鄰近學區及商店，生活機能便利，故評估其照顧環境尚佳。

　㈣親權意願評估：原告表述其考量被告皆未盡到父親之責，且亦無配合處理未成年子女事宜，以致其認為被告無法信任。且過往被告每日酗酒後皆會有脫序行為，亦怕被告酒醉後會對未成年子女做不好之事，加上被告支持系統不足，故其希冀能單獨行使未成年子女主要親權。評估其親權意願良善。

　㈤教育規劃評估：原告表述其知悉未成年子女喜愛運動，故規劃未成年子女就讀林邊國中體育班，高中和大學則尊重未成年子女興趣發展。故評估其教育規劃並無不妥。

　㈥探視意願及想法評估：原告表述若其為主要親權人，其顧慮被告有酗酒習慣及多年未與未成年子女聯繫，故每月僅願有一次會面，週六17時至18時於公共場所見面。而日後可視未成年子女意願及相處情況，增加時間、頻率及過夜。若日後被告為主要親權人，其則不知如何回答，因過往至今皆由其照顧未成年子女，故評估探視意願有其想法。

　㈦未成年子女意願之綜合評估：未成年子女表述其自幼由原告照料及扶養，其與原告關係緊密，希冀日後持續由原告照顧。而其與被告關係疏離，對被告較無印象。

　㈧綜上所述，於未成年子女就讀小班時，被告便無故失聯，後皆由原告與原告家人共同扶養及照顧至今。針對此案，原告考量被告支持系統薄弱，且皆未盡到照顧及扶養之責，過往亦有酗酒之習慣，會有脫序及酒駕之行為，其亦怕會對未成年子女做不好之事，且現亦無法配合處理未成年子女事宜，故其希冀能單獨行使未成年子女主要親權。就了解，現原告有穩定的工作及經濟能力，其每日打理未成年子女生活，對於未成年子女生活習性、特質、就學狀況皆有相當程度的了解，亦能陪同休閒育樂。於居住環境、教育規劃皆無不妥之處。就本會社工觀察，未成年子女與原告方有良好之互動，且考量未成年子女意願，故評估原告適任主要親權人。以上所述僅供法官參酌。請法官參酌報告後，依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裁定之等語。

十、本院參酌全卷事證及訪視報告所載各項情節，暨兩造之經濟能力、親權行使能力、動機及意願、子女之年齡意願、依附關係、照顧現狀等一切情狀，及考量原告有酗酒、長期未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自109年起離家迄今未返家等情，且按法院處理涉及未成年子女之家事調解、訴訟或非訟事件時，得連結相關資源，通知未成年子女之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協助照顧子女之關係人，接受免付費之親職教育、輔導或諮商；參加者表明願自行支付費用時，亦得提供付費資源之參考資料，供其選用參與。父母、監護人或關係人參與前項親職教育、輔導或諮商之情形，得作為法院處理相關家事事件之參考，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15條第1、2項復定有明文。是原告已分別完成本院家事庭親子事件調解前說明會初階場及進階場之親職教育課程，反觀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並未完成任何課程（見第62至64頁、第70至72頁），則被告是否為適任之親權行使者，尚非無疑。故認對於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劉○○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由原告單獨任之，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從而，原告此部分之聲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酌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另按法院固得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此觀民法第1055條第5項前段之規定自明。然因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原告不具備友善父母之態度，且被告未到庭與原告溝通協調探視之時間及方法，若由本院依職權強予酌定，恐非最有利於兩造當事人及未成年子女，故此部分留待兩造自行協議，日後如協議不成，再聲請法院酌定，附此說明。

十一、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第104條第3項，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張以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1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2 　　日

　　　　　　　　　　　　　　　　書記官　蕭秀蓉



